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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1年、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2024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行权数量：1、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年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3,502,500份，实际可行权期为 2023年 10
月25日至2024年10月10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累计
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46,668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1.33%。截至2024年12月31日，累
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442,385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12.63%。2、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4,198,000份，实际可行权
期为2024年11月8日至2025年10月10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
日期间，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 0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 0%。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0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0%。3、公司 2021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682,500份，实际可行权
期为2024年6月7日至2025年1月20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期间，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0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0%。截至2024年12月31日，
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10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0.001%。4、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可行权数量为 3,480,000份，实际可行权期为 2024年 6月 7日至 2025年 5月 8日（行权日须为交易
日）。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626股，占本次
可行权总量的0.02%。截至2024年12月31日，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5,626股，占本次可
行权总量的0.16%。5、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2,100,000份，实际可行权期为2024年11月8日至2025年9月11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2024年10月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为 2 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0.0001%。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数量 2股，占本次可行权总量的0.0001%。●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

公司本次行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T+1日）到达股票账户，并于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1、2021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相关
核查意见。2、2021年9月1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
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陈实强先
生作为征集人就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
征集投票权。3、2021年9月18日至2021年9月27日，公司对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在公司内部进行公示。截至公示期届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1年9月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1-046）。4、2021年10月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
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
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5、2021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
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6、2022年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1年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7、2022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对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
整，行权价格由 21.00元/股调整为 20.822元/股，并于 2022年 8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8、2022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和《关于注
销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决定取消49名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 165.00万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9、2023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2022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2021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部分股票期权、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首次和预留）由20.822元/股调整为20.585元/股，决定取消9名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25.5万份，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相关公告。10、2023年9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决定取消28名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
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824,462份，同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相关公告。11、2023年10月2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

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3年10月25日至2024年10月10日止（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
主行权。12、2023年10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决定对在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25,330份（其中包
括9名离职人员尚未注销完成的股票期权99,962份）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13、2024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决定对在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43,093份予以注销。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14、2024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
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15、2024年5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1年、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
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首次和预留）由20.585元/份调整为20.304元/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16、2024年6月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2021年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根据可交易日及行
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4年6月7日至2025年1月20日止（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
方式为自主行权。17、2024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 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2023年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决定对在公司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3,060,115份予以注销；
决定取消2021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27名离职激励对象的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472,000份（不含第二个行权期届满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同意公司 2021
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18、2024年 11月 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 2021年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78），根据可交易日及
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4年11月8日至2025年10月10日止（行权日须为交易日），
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二）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1、2022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相关
核查意见。2、2022年4月1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
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陈实强先
生作为征集人就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
票权。3、2022年4月17日至2022年4月26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公示。截至公示期届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2
年4月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2-021）。4、2022年 5月 6日，公司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2年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 2022年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
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
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5、2022年5月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
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6、2023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
行调整，行权价格由 20.00元/股调整为 19.822元/股，并于 2023年 4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7、根据《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在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后，超过12个月
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截至2023年5月13日，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预留的125万份股
票期权自激励计划经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预留权益已经失
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8、2023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2022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2021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部分股票期权、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由19.822元/股调整为19.585元/股，决定取消7名离职激励对象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95万份。同意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的行权条件成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9、2023年7月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关于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
际可行权期限为2023年7月11日至2024年5月8日止（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10、2024年5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1年、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9.585
元/份调整为19.304元/份；决定对在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可行权期限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1,769,870份予以注销；同意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11、2024年6月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2022年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根据可交易日及行
权手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4年6月7日至2025年5月8日止（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
方式为自主行权。12、2024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数量的议案》，同意将公司2022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期限内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拟注销数量由 1,769,870份调整为1,769,370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1、2023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公司独立董
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
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
核实〈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
进行核实并出具相关核查意见。2、2023年8月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
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陈实强先
生作为征集人就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
征集投票权。3、2023年8月25日至2023年9月3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公示。截至公示期届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4、2023年9月11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2023年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
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9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5、2023年9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认为2023年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同意以 2023年 9月 12日为授予日，向 188名激励对象授予 8,090,000份股票期权。公司独立
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
查意见。2023年9月1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6、2024年5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1年、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
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1.00元/份调整为20.719元/份，并于2024年5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7、2024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
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决定取消2023年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中23名离职激励对象的激励资格并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090,000份；同
意公司2023年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成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6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8、2024年11月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关于2023年激励
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79），根据可交易日及行权手续办理情况，实
际可行权期限为2024年11月8日至2025年9月11日止（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二、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一、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刘先成
胡明龙

曾 映

王 红
项 磊
李大巍
邱 亮
路 曼
王 铮
彭国庆

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业务骨干（237人）
小计
总计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董事、财务总监

董事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已获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量（份）

120,000
100,000
10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120,000
80,000
40,000
880,000

10,795,000
10,795,000
11,675,000

可 行 权 数 量
（份）

36,000
30,000
30,000
24,000
24,000
24,000
24,000
36,000
24,000
12,000
264,000
3,238,500
3,238,500
3,502,500

本次行权数量
（份）

0
0
0
0
0
0
0
0
0
0
0

46,668
46,668
46,668

本次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0%
0%
0%
0%
0%
0%
0%
0%
0%
0%
0%

1.44%
1.44%
1.33%

注1：公司于2023年11月9日完成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王
红女士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路曼女士为董事会秘书，李大巍先生为董事、副总经理。

注2：上表“本次”所指期间范围为2024年第四季度。（下同）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3、行权人数
本次可行权人数为247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共75人参与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一、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刘先成
胡明龙

曾 映

王 红
项 磊
李大巍
邱 亮
路 曼
王 铮
彭国庆

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业务骨干（210人）
小计
总计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董事、财务总监

董事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已获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量（份）

120,000
100,000
100,000
80,000
80,000
80,000
80,000
120,000
80,000
40,000
880,000
9,615,000
9,615,000
10,495,000

可 行 权 数 量
（份）

48,000
40,000
40,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48,000
32,000
16,000
352,000
3,846,000
3,846,000
4,198,000

本次行权数量
（份）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本次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公司于2023年11月9日完成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王红
女士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路曼女士为董事会秘书，李大巍先生为董事、副总经理。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3、行权人数
本次可行权人数为220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共0人参与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三）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一、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业务骨干（49人）

小计

总计

职务

/

已获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量（份）

/

1,365,000
1,365,000
1,365,000

可 行 权 数 量
（份）

/

682,500
682,500
682,500

本 次 行 权 数
量（份）

/

0
0
0

本次行权数量占
可行权数量的比

例

/

0%
0%
0%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3、行权人数
本次可行权人数为49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共1人参与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四）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一、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刘先成
胡明龙

曾 映

王 红
项 磊
李大巍
邱 亮
路 曼
王 铮
彭国庆

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技术骨干、业务骨干（56人）
小计
总计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
董事、财务总监

董事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已获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量（份）

500,000
350,000
350,000
300,000
50,000
650,000
400,000
250,000
100,000
50,000

3,000,000
8,600,000
8,600,000
11,600,000

可 行 权 数 量
（份）

150,000
105,000
105,000
90,000
15,000
195,000
120,000
75,000
30,000
15,000
900,000
2,580,000
2,580,000
3,480,000

本次行权数量
（份）

0
0
0
0
0
0
0
0
0
0
0

626
626
626

本次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数量的比例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2%
0.02%
0.02%

注：公司于2023年11月9日完成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工作，王红
女士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路曼女士为董事会秘书，李大巍先生为董事、副总经理。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3、行权人数
本次可行权人数为66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共3人参与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五）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一、技术骨干、业务骨干

共计165人

小计

总计

职务 已获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量（份）

7,000,000
7,000,000
7,000,000

可 行 权 数 量
（份）

2,100,000
2,100,000
2,100,000

本 次 行 权 数
量（份）

2
2
2

本次行权数量占
可行权数量的比

例

0.0001%
0.0001%
0.0001%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3、行权人数
本次可行权人数为165人，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共1人参与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三、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
（一）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本次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公司2021年、2022年、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于2024年第四季度合计行权且完成登记的股票

上市流通数量为47,296股，行权后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锁定和转让限制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3、在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
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截至2024年9月30日）

428,438,434
0

428,438,434

本次变动

47,296
0

47,296

变动后（截至2024年12月31日）

428,485,730
0

428,485,730
公司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2024年第四季度，共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过户47,296股，获得募集资金959,672.82元，该项募集

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2025-004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属授权范围内事项，无
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95,628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陈丽萍、徐世雄等18名激励对象回购价格为5.901元/股。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陈丽萍等18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共计95,628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1、2019年1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
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2、2019年3月4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孙中亮就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
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
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法律意
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3、2019年 3月 4日，公司在公司网站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时间为 2019年 3月 4日至2019年3月14日。公司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激励对象名单。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
会未接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19年3月1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4、2019年3月20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
议案》，并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5、2019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6、2019年8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鉴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以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
股票期权（含预留部分）的行权价格调整为11.921元/股，限制性股票（含预留部分）的授予价格调整为
每股5.901元。7、2019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部分预留权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预留权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8、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剩余部分预留权益的
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
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
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权益授予、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本次实际向20名激励对象授予6,013,755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1.921元/股；本次实际向428名激励对象授予17,111,096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5.901元/股，取消授予剩余预留的限制性股
票7,159,432股。上述权益已于2020年5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完成。

公司同意注销41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181,075份，
同意回购注销 58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680,450股。9、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了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
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840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行
权数量为4,863,186份；同意符合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的3,815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29,108,303股。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
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
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
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10、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了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5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553,80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28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985,980股。11、2020年5月28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有关事宜的议案》。2019年 5月 2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12、2020年6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
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11.921元/股调整为11.721元/股。13、2020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70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70,520份；同意352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量为2,031,585股。14、2020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并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
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7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00,38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8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427,240股。15、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9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1,192,752份；同意符合条件的413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
限售数量为3,398,140股。16、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
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9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340,78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5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644,660股。17、2021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
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
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789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
行权数量为4,630,813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671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
量为28,045,338股。18、2021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6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527,636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70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473,216股。19、2021年7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11.721元/股调整为11.471元/股。20、2021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
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60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63,82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12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
售数量为1,753,945股。21、2021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40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100,52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2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364,550股。22、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
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1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981,752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79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
限售数量为3,228,952股。23、2021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
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26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234,79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8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108,988股。24、2022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三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权益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715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
行权数量为3,987,638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449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
量为26,287,452股。25、2022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9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403,783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0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959,571股。26、2022年8月4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11.471元/股调整为10.971元/股。27、2022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
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50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50,94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276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
售数量为1,605,165股。28、2022年 9月 1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0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87,68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04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442,560股。29、2022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
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三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0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941,751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44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
限售数量为2,923,859股。30、2022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2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11,66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4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20,100股。31、2023年5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四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权益第四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672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
行权数量为3,748,901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287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
量为24,810,309 股。32、2023年5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23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16,57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0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733,662股。33、2023年7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
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根据《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经调整，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10.971元/股调整为10.421元/股。34、2023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
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四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48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48,46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267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
售数量为1,579,095股。35、2023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18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79,820份，同意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69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50,182股。36、2023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
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四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0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941,75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28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
限售数量为2,838,723股。37、2023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
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
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11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5,995份，同意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87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32,275股。38、2024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第五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636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股票期权
行权数量为3,431,276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121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售数
量为23,548,544股。39、2024年4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
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
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注销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共 12人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187,010份，同意回
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68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83,172股。40、2024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五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部分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46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46,96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257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限
售数量为1,542,775股。41、2024年9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1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4,430
股。42、2024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五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公司认为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和剩余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10名激励对象行权，对应的
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941,750份；同意符合条件的313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对应的解除
限售数量为2,663,924股。43、2024年12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五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同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共18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5,628

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说明
（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1、因激励对象离职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之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之“（二）激励对象离职”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合同到
期且不再续约或主动辞职的，其已行权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
司进行注销；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若市价低于授予价格，则以市价回购）。激励对象若因公司裁员
等原因被动离职的，其已行权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进行注
销；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
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若市价低于授予价格，则以市价回购）。”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2人因
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
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5,380股。2、因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原因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第五章本激励计划具体内容”之“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之“（七）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的相关规定：“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
象根据考核结果按照本计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按照规定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
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或市价（孰低为准）回购注销。”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中13人因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B、1人因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C、1人因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
果为D，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89,120股。3、因激励对象个人资格发生变化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之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之“（七）激励对象资格发生变化”的相关规定：“激励对
象如因出现以下情形之一导致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的，激励对象已行权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若市价低于授予价格，则以市价回
购）。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
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1人因
个人原因资格发生变化，已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决定取消上述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128股。

（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公司拟对上述 18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95,628

股进行回购注销。
（三）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之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之“（二）激励对象离职”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合同到
期且不再续约或主动辞职的，其已行权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
司进行注销；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
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若市价低于授予价格，则以市价回购）。”“激励对象若因公司裁
员等原因被动离职的，其已行权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进行
注销；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
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若市价低于授予价格，则以市价回购）。”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第五章本激励计划具体内容”之“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之“（七）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的相关规定：“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
象根据考核结果按照本计划规定比例解除限售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按照规定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
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或市价（孰低为准）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第八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之
“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处理方式”之“（七）激励对象资格发生变化”的相关规定：“激励对
象如因出现以下情形之一导致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的，激励对象已行权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若市价低于授予价格，则以市价回
购）。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
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
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因目前公司股票市价高于授予价格，所以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激励对象在授予日所对应
的授予价格，即为5.901元/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预计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95,628股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

3,949,429
19,863,959,993
19,867,909,422

本次变动

-95,628
0

-95,628

变动后

3,853,801
19,863,959,993
19,867,813,794

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对本年度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拟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等进行了审核，经审核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和《公司章程》《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同意
此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等进行了审核。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和《公司
章程》《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此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回购注

销的原因、数量及回购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
回购注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
记等手续。

八、备查文件1、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2、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3、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五个行权期行权、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五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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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有关
事宜的议案》的相关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属授权范
围内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4号）。

根据《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由于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2人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已不符合公司本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
对象的规定，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5,380股；原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中13人因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B、1人因个人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C、1人因个人年度绩
效考核结果为D，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89,120股；原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中1人因激励对象资格发生变化，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1,128股。回购价格为激励对象在授予日所对应的授予价格。回购完毕后，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日起45日内，均有权
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具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债权人可采用邮寄信函方式申报债权。债权申报所需材料为能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
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复印件。

如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复印件。

如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提供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材料邮寄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科苑大道与学府路交汇处高新区联

合总部大厦52F
2、申报时间：2025年1月3日至2025年2月17日，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为准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部
4、联系电话：0755-3359 5881
5、邮箱：ir@fii-foxconn.com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三日


